
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

聲 請 人  廖敏貴

訴訟代理人  李艾倫律師

依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 、第θ2條第2項之規定 ,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:

主要爭點

一 、 最高法院 83年度第 8玫刑事庭庭長會議 「重大刑事案件撤銷發回後

再行上＿訴 ,仍分由原股辦理」之決定 ,是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?

二 、 最高法院 83年度第 8坎刑事庭庭長會議 「重大刑事案件撤銷發日後

再行上訴 ,仍 分由原股辦理」之決定 ,是否違反憲法法定法官原則 ?

三 、 最高法院 83年度第 8次刑事庭庭長會議 「重大刑事案件撤銷發回後

再行上訴 ,仍 分由原股辦理」之決定 ,是否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

則 ?

確定終局裁判案號

最高法院θ8年度台上字第冷巧8號刑事判決 。

審查客體

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 :最 高法院 83年度第 8次毋ll事庭庭長會議「重

大刑事案件撤銷發回後再行上訴 ,仍分由原股辦理」之決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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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最高法院 83年度第 8次刑事庭庭長會議 「重大刑事案件撤銷發回後再行上

訴 ,仍 分由原股辦理」之決定 ,應受違憲宣告 。

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

壹 、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目的

為強盜殺人等案件 ,認最高法院少8年度台上字第猝巧8號刑事判決所

實質適用之最高法院 83年度第 8次刑事庭庭長會議 「重大刑事案件

撤銷發回後再行上訴 ,仍分由原股辦理」之決定 (下稱系爭 「連身條

款」),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、憲法法定法官原則及憲法正當法律程序

原則 ,侵 害聲請人憲法第 16條保障之訴訟權 ,為此聲請法規範憲法

審查。

貳 、 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,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

一 、所經過之訴訟程序及確定終局裁判 :

聲請人因涉強盜殺人案件 ,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,歷審判決如下 :

(一 )臺灣高雄地方法院θ7年度重訴字第 2少 號刑事判決 ,判處聲請

人死刑 。(附件 2)

(二 )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少7年度上重訴字第21號刑事判決 ,駁

回聲請人之上訴 。(附件 3)

(三 )最高法院θ8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刑事判決 ,撤銷原判決發回
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。(附件 4)

(四 )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少8年度上重更 (一 )字第 3號刑事判

決 ,撤銷原判決 ,判處聲請人死刑 。(附件 5)

(五 )最高法院θ8年度台上字第冷758號判決 ,上訴駁回。(附件 b)

是本件聲請應以最高法院θ8年度台上字第幻58號判決為確定終局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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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。本件確定終局裁判於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送達聲請人 ,茲依

憲法訴訟法第 θ2條第 2項前段之規定 ,於修正施行 日起六個月聲請

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,及涉及之憲法條文或憲法

上之權利 :

聲請人兩次上訴至最高法院 ,第 一次案號為最高法院 θ8年度台上字

第 l031號 ,合議庭成員為石木欽法官 、洪佳濱法官 、呂丹玉法官 、

段景榕法官 、黃梅月法官 ,經撤銷發回更審 ,聲請人再次上訴 ,第 二

次上訴案號為最高法院少8年度台上字第猝巧8號 ,亦 為本件確定終局

裁判 ,審判長亦為石木欽法官 ,其他合議庭成員為洪佳濱法官、韓金

秀法官 、呂丹玉法官 、段景榕法官 ,前後兩次判決中有石木欽法官 、

洪佳濱法官 、呂丹玉法官、段景榕法官四位合議庭成員重複 。聲請人

所涉強盜殺人案件 ,且第二審及更一審均判處死刑 ,依法院辦理重大

刑事案件速審速結注意事項應認屬重大刑事案件 ,而 適用系爭 「連身

條款┘ ,而使第二次上訴仍分由原承辦法官 (四名重複之合議庭成員

之一)辦理 ,致使聲請人依據憲法第 lb條保障之訴訟權遭受侵害 。

三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之名稱及內容 :

最高法院 83年度第 8次刑事庭庭長會議 「重大刑事案件撤銷發回後

再行上訴 ,仍分由原股辦理」之決定 。

參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毛法規範違憲之情形

一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牴觸憲法 :

確定終局判決所實質適用之最高法院 83年度第 8次刑事庭庭長會議

「重大毋ll案撤銷發回後再行上訴之案件 ,仍分由原股辦理」之決定 ,

違反法律保留原貝︳、憲法法定法官原則及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,侵

害聲請人之訴訟權 。

二 、 系爭 「連身條款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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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-)

(一二)

(i三 )

鈞院釋字第 530號解釋指出司法規則制定權之界線 :為實現審判獨

立 ,司 法機關有規則制定權 ,以維護人民之司法受益權 ,惟各該命

令之內容不得牴觸法律 ,非有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亦不得對人民自

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。蓋司法規則制定權亦有侵害司法獨

立 、僭越立法權 、侵害人民權利的可能性 ,故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

用。而鈞院釋字第 6b5號解釋亦指出 :法院就受理案件分配之事務 ,

於不牴觸法律 、司法院訂定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時 ,得訂定補充

規範 ,俾符合各法院之需求 。應可認該號解釋亦認為法官案件分配

規則 ,不得牴觸上位規範 ,受一定程度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東 。

基於司法獨立 ,或可由法官自治之方式來決定法官案件如何分配 ,

但法官自治仍可能制定出違反法律或侵害人民權利之規則 ,故法院

案件分配不能絕對排除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
l。

本件系爭「連身條款┘

為法官分配案件之規則 ,不 只涉及審判效率 、法官問工作負擔之公

平性 ,更有間接的外部法律效果 ,影響人民的訴訟權與獲得公平審

判之保障 ,與其他全然細節性的司法事務規則 、單純的司法行政事

項 ,性 質並不相同 ,自 非可完全不受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東 。故縱認

系爭 「連身條款」涉及司法自治 ,受 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東程度較低 ,

然至少亦應比照德國法之規定 ,透過以命令或依法組成之 「法官會

議」訂之 。

本件系爭 「連身條款┘之緣由 ,參酌最高法院 ll1年 3月 29日 新聞

稿 (附件 7),最早源於司法院所屬各級司法首長座談會於 78年 3

月23日 召開會議討論 「辦理重大刑案 ,應如何速審速結 ,以 收嚇阻

警惕之效 ,而 維社會風氣之祥和」一案之決議 (附件 8),其 決議內

容為 「5.第 二審法院判決上訴之重大利案 ,如經第三審法院撤銷發

回 ,由 第二審法院原承辦推事辦理 ,第二審法院更行判決後上訴時 ,

⊥
李佳玟 ,法定法官原則 法官自己決定原則 ?一 評司法院釋字第 665號解釋 ,中原財經法學第 38期 ,

2019年 6月 ,頁 122-12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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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

仍分由第三審法院原承辦股繼續辦理 。以後各次之撤銷發回或更審

判決 ,均 同此辦理 。」
2。

其後 ,最 高法院於 83年 12月 1日 召開 83

年度第 8次刑事庭庭長會議 ,決定翌年度重大別案指定五位法官乎力辛

理 ,「 但撤銷發回後再行上訴之案件 ,仍 分由原承辦股辦理┘(即連

身條款),之後歷次毋ll事庭庭長會議 ,重大利案是否指定特定法官辦

理有所變更 ,惟發回更審再行上訴案件 ,仍依 83年度第 8次刑事庭

庭長會議決定分由原承辦股辦理 ,未有變更
3。

觀諸該 78年 司法院座談會之決議 ,顯然係司法行政的決定 ,並不符

合法官自治下 「法官會議」決定之要求 。而 83年度第 8次刑事庭庭

長會議 ,雖 由時任最高法院刑事庭各庭之庭長出席 ,．
l任並不等同於

上開法官自治概念下之 「法官會議┘。蓋 83年度第 8次辨ll事庭庭長

會議召開時所適用之 78年 12月 22日 修正公布之法院組織法第 7少

條第 1項規定 「各級法院及分院於每年度終結前 ,由 院長 、庭長 、

法官舉行會議 ,按照處務規程及其他法令規定 ,預定次年度司法事

務之分配及代理次序 。」(附件 θ),而 依上開刑事庭庭長會議召開時

所適用之 83年 l0月 21日 修正發布之最高法院處務規程第猝條第 1

項規定 「本院應於每年年終依法舉行年終會議 ,決定次一司法年度

之左列事項 :一 、法官事務分配 。二 、法官分案符號 。三 、法官代

理次序 。四 、合議審判法官之配置 。」(附件 10),並未規定法官事

務分配得由庭長會議決定之 ,反而依照上開當時之法院組織法第 7θ

條第 1項之規定 ,應 由院長 、庭長與所有法官舉行會議共同決定 ,

亦即由全體法官組成之 「法官會議┘決定之 。

是以 ,系 爭 「連身條款」既未經法律授權 ,又未由法官會議決議為

之 ,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,應屬違憲 。

(五 )

2司
法院公報第 31卷第 5期 ,98年 5月 ,頁 必 。

3111年
3月 29日最高法院第二次以上發回更審及重大刑事案件再行上訴 (即 「連身條款」)之分案緣由

說明新聞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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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系爭 「連身條款」違反法定法官原則 :

(一 )釋字第 6b5號解釋 ,以 憲法第 16條訴訟權保障與憲法第 80條法官

依法獨立審判作為憲法上之依據 ,承認 「法定法官原則」為我國憲

法原則 ,並進一步宣示法官事務分配之規則受法定法官原則之拘

東 。該號解釋借鏡德國基本法闡釋法定法官原則 ,內 容包括應以事

先一般抽象之規範明定案件分配 ,不得恣意操控由特定法官承辦 ,

以干預審判 ,惟該原則並不排除以命令或依法組成 (含院長及法官

代表)之 「法官會議┘訂定規範為案件分配之規定 。

(二 ) 黃茂榮大法官於該號解釋之協同意見中指出 :法定法官原則具有制

度保障的性質 ,所有參與訴訟者 ,皆 有權請求由法定法官審判其案

件 。許宗力大法官則於同號解釋之部分協同、部分不同意見書中指

出 :只 有承認個別法官的認事用法及學養能力影響個案審理結果至

鉅 ,才 能理解制度設計上強調事先以一般 、抽象、中立之分案規則

隨機分派承審法官 ,對維持司法公正與獨立的深刻重要性 ;我 國民

眾不信任司法 ,有 其經歷威權時代的歷史背景 ,縱使對絕大多數秉

持 良心)l先兢業業的法官並不公平 ,但在我國的歷史脈絡中 ,受 事先 、

一般 、中立 、抽象規則所分派的法官裁判 ,必須是人民受憲法保障

的基本權利 ,而不只是立法政策任意的抉擇 。

(三 ) 關於德國基本法第 101條法定法官原則之規定 ,學者薛智仁進一步

闡釋 :法定法官原則不僅確保管轄法官的明確性與可預見性 ,屬 於

法治國原則的重要內涵之一 ,且賦子個人有類似基本權的主觀權

利 ,如果個案裁判違反此一原則 ,得提起憲法訴願 ;由於事務分配

涉及司法審判權的核心 ,且 因法院配置、法官人數 、各類案件負擔 、

專業性等彈性 、因地制宜之需求 ,案件分配規定 ,並不排除由法官

會議訂定 ,惟法官會議對於法官事務分配之形成自由仍有其界線 ,

應符合完整性原則 (所有案件皆應予以分配 )、 抽象性原則 (必須事

前以一般 、守由象、事理客觀的要素進行分配 )、 明確性原則 (必須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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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

(五 )

(,卡 )

準明確地確定承審法官 ,避免不必要的裁量空間)、 穩定性原則 (決

議後即受議決事務分配計畫所自我拘東 ,原 則上不得予以變更 )、 年

度性原則 (事務分配計畫只有年度效力 ,司 法年度結束時自動失

效 )、 先決作用原則 (法定法官必須事先決定 ,無溯及既往效力 )、

立即執行原則 (事務分配決議後立即生效 )碎
°

系爭 「連身條款」決定案件發回更審後再行上訴案件如何分配 ,為

案件分配之規則 ,涉及被告之救濟權利 、法官是否有預斷之可能而

妨礙其訴訟權 。就具體個案而言 ,更審發回後再上訴之案件 ,即 「指

定┘給 「特定法官┘承辦 ,而 非抽象、中立 、隨機地分案 ,等於以

「規則」操控案件由特定法官承辦 ,故 系爭 「連身條款┘違反前揭

法定法官原則之抽象性原則 。

論者或謂 :系 爭 「連身條款」規定乃最高法院刑事庭庭長會議之決

定 ,故無違法定法官原則 。．l隹如前所述 ,庭長會議之決定並不等同

於全體法官會議的決議 。縱係法官會議的決議 ,也並非毫無界線而

可自行任意決定所有案件的分配方式 ,仍應審酌案件分配涉及的基

本權 、是否有難以克服的現實問題必須被遷就而必須因地制宜等情

形
5。

系爭 「連身條款」已非單純 「一般抽象」之規定 ,而 是 「個別

具體」地 「指定法官」
6,重

大刑事案件又往往涉及被告之人身自由

甚至生命權 ,也不存在法官員額不足而使現實上必須由同一法官辦

理的情形 ,故系爭 「連身條款」實已逾越法官會議對於法官事務分

配形成自由之界線 ,縱基於司法自治 ,仍有違法定法官原則 。

又或謂 「連身條款」之目的在於追求案件早日確定 、減少發回 ,除

有利訴訟經濟外 ,也保障被告的速審權 。然而 ,從前述重大刑事 「連

身條款」的沿革來看 ,最初是因應速審速結 、嚇阻警．l易 、維持社會

可
法定法官原則與法官事務分配 ,薛智仁 ,最高法院分案與法官迴避透明化研討會 ,2020年 2月 。

5李
佳玟 ,註 l,頁 1再 3一“碎。

6錢
建榮 ,違反法定法官原則的更二連身條款 ,月 旦法學教室第 1們 期 ,2014年 6月 ,頁 5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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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

祥和等思維而生
7,並

非基於被告速審權之保障 。再者 ,每次更審上

訴後由同一位法官承辦 ,從實證資料顯示 ,與案件是否及早確定 ,

並無必然關連 。依照司法院網站上公布之統計年報資料 「最高法院

刑事上訴發回或發交更審案件次數及原因」(附件 l1)統計顯示 ,系

爭 「連身條款」規定作成之 83年當年度之發回案件占判洪件數百分

比為 30.22%,若 「連身條款」確能發揮案件早日確定 、減少發回 ,

則從次年 舑 年起 ,發回案件占比即應漸次下降 ,然 而 ,由 上開統計

年報資料可知 ,8冷 年至少7年間 ,發回案件占比均在百分之三十、四

十之譜 ,比例無明顯下滑 ,顯 見 「連身條款」並無法達到使案件早

日確定 、減少發回的目的
8。

至於 100年後發回案件比例大幅降至百

分之二十以下 ,恐怕刑事安速審判法相關條文的施行 (如 :第 5條

規定羈押期滿 ,未判決確定者 ,應釋放被告 ;第 7條規定案件逾八

年未能確定者 ,得酌減其刑 ),促使法官傾向不再就枝節事項撤銷發

回 ,始為發回案件比例降低的因素 ,而 非在此之前即存在多年的「連

身條款」。此外 ,亦有學者指出 :案件久懸未結的原因 ,主要係案件

一開始偵查品質不良而無法確定事實細節 、證據無法定罪 ,法官又

不能堅持無罪推定所致
少
。至於最高法院各庭法律見解不一之情形 ,

現已有大法庭制度以茲因應 ,無須由同一法官承≠力辛,即可達到法律

見解統一之目的 。

更遑論 ,對 當事人而言 ,相 較於 「案件趕快確定」,當 事人更在意

是否 「案件被合法 、正確 、無成見地審判┘。認為 「連身條款」可使

案件早日確定 ,係基於一種假設 :同 一法官對案件爭點較清楚 、不

7同
註 2。

8最
高法院刑事上訴發回或發交更審案件次數及原因一按年別分 :

82年 至 91年 httpsV/WWW.〡 udiC;a︳ .焦0�tW/tw/d︳ -8再再再0一Ced557碎 d扔 b7冷c7d933ba9346d59估 f6.htm︳

91年 至 100年 https〃 www.iudic︳ a｜ .gov.tw/tW/d｜一810石一a5們碎leC97比 冷7奶 b877⊥ 25385dc⊥ 761.htm︳

lOo年 至 109年 https://WWw.｜ udida︳ .焦0V.tW/tW/d︳ -l必 914一bbC再7f799051翎51aa36aac6ae何 83再子htm︳

9李
佳 玟

,註 1,頁 138-13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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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 )

需重新檢視卷證 ,審理期間即可縮短
l0。

然而 ,這種假設 ,其實剛好

可說明更審上訴連身使法官容易陷入心理學上所謂 「隧道視野」

(tunnelvision)的 情景 ,即一旦做出認定後 ,傾向忽略與先前認定

所不一致的事實與意見 ,使人做決策時無法考量事務的全域 ,因 而

作出不恰當甚至錯誤的判斷
1l。

在適用 「連身條款┘的情況下 ,因 為

不需重新檢視卷證 、不需重新蹴理爭點 ,將傾向忽略其他與前次上

訴審理時所不一致 、相矛盾的事實與意見 ,以 維持前後判決的一致

性 。「隧道視野」的發生 ,是人類潛意識的心理狀態 ,與法官的能力

好壞 、學養優劣等無關 ,更往往與惡意無涉 ,縱使被期待如同 「神」

般裁判 ,但法官仍就是 「人」,無法避免任何人老r可能發生的 「隧道

視野┘。最終的結果 ,乃 以訴訟經濟 ,犧牲當事人的訴訟權 。

亦有從司法行政的角度 ,解釋 「連身條款」之目的 ,認為案件由同

一法官主辦 ,方便管考 ,法官不會也不好意思一直發回 ,從 而使案

件能早日確定 。然而 ,此種想法恐怕也不盡然符合事實 。論者即舉

出社會矚目案件 「有罪也撤銷 ,無 罪也撤銷」的反面例子 ,如許聰

元案 、蘇建和案
12;亦

有學者質疑在 「連身條款┘下的上訴最終只是

由同一位法官不斷檢查下級法官有沒有依照他的想法判決而已 ,反

而因此剝奪被告的上訴利益與更審利益
】3。

又有將 「連身條款」與 「專業法庭┘的設置相比擬 ,認為未違反法

定法官原則 。然而 ,專業法庭的設置有法律的明確規定與授權 (法

院組織法第 1猝 、15、 3b、 7少 條參照),且專庭的設置增進審判專業

性 ,促使案件被更正確地審判 ,最終確保當事人訴訟權的實現 ,有

上0錢
建榮 ,註 6,頁 55。

m金
孟華 ,論刑事更審案件法官之迴避 :以鄭性澤案為例 ,台灣法學雜誌 ,30再 期 ,2016年 9月 ,頁 63。

12錢
建榮 ,註 6,頁 55-56。           .

13李
佳玟 ,註 l,頁 130-13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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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正當性與必要性
1碎 °

(十 )綜上所述 ,「 連身條款」使更審發回後再上訴之案件 ,即 「指定」

給 「特定法官」承安力辛,而 非抽象、中立 、隨機地分案 ,已逾越法官

事務分配形成自由之界線 ,且實證上亦無法達到減少發回 、使案件

早日確定之目的 ,反而可能使承審法官囿於 「隧道視野」而產生預

斷 ,從而侵害當事人之訴訟權 ,故系爭 「連身條款┘違反憲法法定

法官原則 ,應屬違憲 。

四 、 系爭 「連身條款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:

(一 ) 憲法第 16條規定保障人民之訴訟權 ,其核心內容在於人民於其權

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 ,享有受法院依憲法正當法律原則公平

審判之權利 (釋字第 b5冷 號 、第 6b5號 、第 762號 、第 78少 號 、第

805號解釋參照 )。 而只要國家的作為使人民受公正審判之訴訟基本

權遭受侵害的風險中 ,因 而嚴重觸及對於司法公正性的信賴 ,即構

成對人民訴訟權的干預 (釋字第 665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部分協同、

部分不同意見書參照 )。

(二 ) 關於受法院公平審判之權利 ,參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32

號一般性意見第 21段 :「 公正性的要求涉及兩方面 。第一 ,法官判

決時不得受其個人成見或偏見之影響 ,不 可對其審判案件預存定

見 ,也不得為當事一方增加不當的利益而損及另一當事方 。第二 ,

法院在合理觀察者審視下來看也必須是公正的」,一 方面要求法院實

質上無偏見與預斷 ,另 一方面則要求法院審判應具有值得信賴的公

正外觀 。

(三 ) 本件 「連身條款」是否有違公平審判原則 ,應就實質公正與外觀公

正兩分面分別討論 。從實質公正層面而言 ,承辦第一次上訴之法官 ,

在其後各次上訴審理時 ,因 已曾接觸卷證 、形成心證 、做出判斷 ,

可能因 「隧道視野┘而存有定見 ,難以期待持空白心證 、無罪推定

“
林孟皇 ,金融專庭與法定法官原則 ,法令月刊 ,第 60卷第今期 ,2009年 ,頁 猝7-5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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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

原則就再次上訴進行審判 ,因 而損及當事人受公平法院審判之權

利 。從外觀公正層面而言 ,既然存在上述預斷可能性 ,一般通常具

有合理觀點之人 ,對法院是否因 「連身」而導致法官於審理前已有

先人為主之定見 ,足以產生疑慮 ,難以信賴法院將持空白心證客觀

中立地重新審視同一案件 ,而損及法院公正性之外觀 ,從而有違公

平審判原則 。

或有謂 :憲 法上必須假設每一位法官皆為中立 、超然 ,故案件初次

分配
1J屬

於司法行政事項 ,與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無涉 ,被告也無

權要求以隨機的方式分配法官 ,若法官有個人利害或情感關係 ,事

後再聲請法官迴避
1‘

。然而 ,「 連身條款」於第二次上訴時分配子第

一次上訴時之同一法官 ,實 質上已不能算是案件初次分配 。再者 ,

由於經驗背景的不同 ,每位法官的價值觀 、對事物的理解方式 ,必

定有所差異 ,心理學分析也證實法官因其經驗背景存在偏見
17(附

件

上2),而 前述法定法官原則之所以強調建立中立 、抽象、一般的分案

規則 ,即基於每位法官都是不一樣的 ,故所謂 「法官是中立 、超然┘

的預設並不存在 。又 ,聲請迴避屬於 「事後┘的補救措施 ,實務上

亦鮮少成功 ,且最高法院原則上不開庭 ,難以知悉第二次以後上訴

承審法官之心證是否並未受自己先前判決所侷限 ,當事人根本無從

聲請 。

又或有引用美國法之案例 ,謂被告無權利要求其案件應透過何種方

式進行分配之憲法權利
18。

惟我國人民對司法信賴的程度與美國有

異 ;而要求事先訂定一般抽象之規則規範法院案件分配之法定法官

(五 )

必
相對於法官更易而言 。

巧
王兆鵬 ,法院分案規則合憲性之探討 ,軍法專刊第 55卷第 3期 ,2009年 ,頁 138-139。

1’ 〈不平等的審判 :〉心理學與神經科學告訴你 ,為何司法判決還是這麼不公平〉,亞當 ．班福拉多著 ,堯

嘉寧譯 ,臉譜出版社 ,2016年 9月 ,頁 190-213。

18關
於美國法上案件分配與正當法律程序之討論 ,言羊參黃國昌 ,案件分配 、司法中立與正當法律程序一

以美國聯邦地方法院之夫見範為中心 ,東吳法律學報第 21卷第碎期 ,幻09年 ,頁 ⊥7碎-18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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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 ,已為我國釋憲實務即釋字第 6b5號解釋所肯認 ;且美國法院

實務也極少多次發回更審的情形 ,相 關案例多為第一審的第一次分

案 ,與本件 「連身條款」為更審後再行上訴 ,有所不同 ,無法比擬 。

(六 ) 綜上 ,「 連身條款」使案件審判存在預斷可能性 ,損及法院公正性

之外觀 ,侵 害人民受法院公平審判之權利 ,故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

則 。

五 、綜上所述 ,系 爭 「連身條款┘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、憲法法定法官原則

及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,侵 害聲請人之訴訟權 ,應 受違憲宣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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